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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法规》

前言

　　物业管理在我国深圳开始推行，从那时候到现在只有20年左右的时间，随着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物业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个完善的物业管理法律制度将有助
于规范物业管理行为，维护业主利益，解决纠纷，推动物业管理的健康发展。国务院于2003年6月颁布
了《物业管理条例》，它作为我国目前物业管理领域内立法层次最高的法规，标志着我国的物业管理
行业进入了依法管理的轨道。为使教材内容与我国物业管理法规的发展保持同步，我们组织编写了这
本教材。　　本教材是为大专（高职高专）学生学习掌握物业管理法规而编写的。本书最大的特点是
简明实用，深入浅出，层次逻辑清楚。　　本书共分10章，第1、2章主要介绍了物业管理基础法律知
识，对“物业”、“物业管理，，和“物业管理法”等概念作出了准确的定义，阐述了物业管理法的
体系、重要性、调整对象及其地位作用，并详尽地阐述了物业管理法律关系。第3章～第9章以国务院
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为主线，分别介绍了业主及业主组织，物业管理企业，前期物业管理，物业
的使用与维护，物业服务收费，物业管理合同，物业管理的法律责任与物业管理纠纷。第10章通过案
例介绍和案例评析，有代表性地介绍了物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附录部分提供了物业管理方
面的法规，这为学生查找物业管理相关法规提供了便利条件。　　本书由王立久教授主编，参加编写
的有曹庆坚、董延安、张文平、王安成、伍君勇和郭宝林。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引用和摘录了不
少专家学者很有价值的论著和资料，吸收了最新的物业管理立法研究成果。在此向所有在本书编写和
出版过程中给予帮助和支持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指出，我的研究生曹庆
坚在本书成稿前后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聪慧好学，孜孜不倦，没有他的勤奋工作，也就没有此书的
出版，一并向他表示我作为导师的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足之
处，恳请各位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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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面向21世纪高职高专建物管类的规划教材，其最大的特点是简明实用，深入浅出，层次逻辑清
楚。    本书共分10章，第1、2章主要介绍了物业管理基础法律知识。第3章～第9章以国务院颁布的《
物业管理条例》为主线，分别介绍了业主及业主组织，物业管理企业，前期物业管理，物业的使用与
维护，物业服务收费，物业管理合同，物业管理的法律责任与物业管理纠纷。第10章通过案例介绍和
案例评析，有代表性地介绍了物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附录部分提供了物业管理方面的法规
，这为学生查找物业管理相关法规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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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物业与物业管理　　1.1.1　物业　　1.1.2　物业管理概述　　1.1.3　物业管理模式
　　1.1.4　物业管理的地位与作用　　1.1.5　物业管理的产生与发展趋势　　1.1.6　我国物业管理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　1.2　物业管理法　　1.2.1　物业管理法的概念及立法体制　　1.2.2　物业管理法的
体系　　1.2.3　物业管理立法的重要性　　1.2.4　物业管理法的调整对象　　1.2.5　物业管理法的地
位和作用　　1.2.6　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的主要内容简介　1.3　思考题第2章　物业管理法律关系
　2.1　物业管理法律关系概述　　2.1.1　物业管理法律关系的概念及特征　　2.1.2　物业管理法律关
系的构成要素　　2.1.3　物业管理法律关系的种类　　2.1.4　物业管理法律关系的属性　　2.1.5　物
业管理法律事实　2.2　物业权属概述　　2.2.1　物权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2.2　物业权属的概念
、特征和种类　2.3　物业权属状况　　2.3.1　土地权属状况    2.3.2　房屋权属状况    2.3.3　物业相邻权
 2.4　物业权属登记管理    2.4.1  物业权属登记管理的概念及功能    2.4.2　物业权属登记的类型    2.4.3　
物业权属登记的程序  2.5　物业权属登记机关及证书    2.5.1　物业权属登记机关    2.5.2　房地产权证书  
 2.5.3　土地权属证书  2.6　思考题第3章　业主及业主组织  3.1  业主    3.1.1　业主的概念    3.1.2　业主
的分类    3.1.3　业主的权利和义务    3.1.4　业主在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2　业主大会    3.2.1　业
主大会的概念及组成    3.2.2　业主大会的职责    3.2.3　召开业主大会    3.2.4　首次业主大会召开的条件 
  3.2.5　业主大会的运作、内容以及实践中的问题  3.3　业主委员会    3.3.1　业主委员会的构成    3.3.2　
业主委员会的备案    3.3.3　业主委员会任期    3.3.4　业主委员会的权利    3.3.5　业主委员会的义务   
3.3.6　业主委员会章程    3.3.7　业主委员会会议  3.4　业主公约    3.4.1  业主公约的概念及作用    3.4.2　
业主公约的法律性质　⋯⋯第4章　物业管理企业第5章　前期物业管理第6章　物业的使用与维护第7
章　物业管理服务收费第8章　物业管理合同第9章　物业管理的法律责任与物业管理纠纷第10章　典
型案例分析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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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 物权的种类　　在我国民法理论上，对物权的分类通常如下：　　（1）自物权和他物权。自物
权指所有人依法可以对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也就是所有权，是物权中最完整最充
分的权利。他物权是指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设定的物权。他物权是对他人财产的权利。他物权是由所有
权派生或分离出来的。二者的区别主要是：权利的主体不同，前者为所有人，后者为非所有人；权利
的内容不同，前者可以自由排他地行使所有权的权能，后者只能依据合同行使部分权能；权利存在的
期限不同，前者通常没有期限限制，后者则需依据合同或法律在规定的时间内行使。　　用益物权和
担保物权。传统民法将他物权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是对他人所有物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收益的权利，形式有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典权等。担保物权是为了担保债的履行，在债务人
或第三人的特定财产上设定的物权，其形式有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①
用益物权以追求物的使用价值为内容。标的物必须有使用价值，而担保物权以标的物价值优先受偿为
内容，故标的物必须有交换价值。　　②用益物权往往有明确的存续期间，通常依据合同约定。担保
物权以债权的存在为前提，债权实现时担保物权归于消灭。　　③一物之上一般不能存在两项用益物
权，而一物之上可以有多项担保物权同时存在。　　④用益物权客体之形态发生变化或灭失，必然影
响其用益，而担保物权客体纵使变形乃至灭失，只要仍有价值或转化的价值形态（如赔偿金）存在，
担保物权就可继续存在。　　（2）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这是根据物权的客体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所作的区别。这种分类方法的意义在于动产物权与不动产物权的取得方法、成立要件等各不相同。最
早起源是基于移动是否影响物的自身价值。分类的法律规范意义在于二者在取得方法、成立要件和效
力方面存在着一些区别。在我国，不动产物权包括不动产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房屋典权、国有
土地的使用权、不动产的抵押权等；动产物权包括动产所有权、留置权、动产的抵押权等。　　（3
）完全物权与限制物权。这是根据对标的物的支配范围的不同对物权作的区分。完全物权即所有权，
是全面支配标的物的物权；而限制物权则是特定方面支配标的物的物权。限制物权是在他人之物上设
定的权利，实际上是根据所有权人的意志设定的所有权上的负担，起着限制所有权的作用，因此限制
物权有较优的效力。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都属于限制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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